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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远东股份          编号：临 2021-074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电缆（宜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缆（宜宾）”）、

远东电气（宜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铜箔（宜宾）”）。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远东电缆（宜宾）、远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合

计提供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远东电缆（宜宾）、远

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相关年度授权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风险提示：若被担保人受国家政策、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原

因发生完全或部分无法履约的情况，公司可能存在承担担保金额范围内相应担保责任

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宜宾）、远东铜箔（宜宾）及公司控股孙公司远东电

气（宜宾）与宜宾市新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供应链代理采购合作，公司为

远东电缆（宜宾）、远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额

度为人民币150,000万元，并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年4月25日）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1年5月17日）审议通过的《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可根据实

际经营情况在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的被担保人相互调剂使用担保预计额度，亦可对新

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分配担保额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2）。上述担保事项在已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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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远东电缆（宜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宾市南溪区四川宜宾南溪经济开发区中池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远东电气（宜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宾市南溪区四川宜宾南溪经济开发区中池路6号 

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3、公司名称：远东铜箔（宜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宾市南溪区四川宜宾南溪经济开发区中池路6号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远东电缆（宜宾）、远东铜箔（宜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气（宜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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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持有远东电气（宜宾）98%股权。 

截至目前，远东电缆（宜宾）、远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均尚未发生

实际业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名称：远东电缆（宜宾）有限公司、远东电气（宜宾）有限公司、远东铜箔

（宜宾）有限公司。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人民币150,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指全部垫付货款，

最高余额人民币壹拾伍亿元）、加价货款、保证金、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

权或担保权利而发生费用。 

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反担保情况：反担保人为远东电气（宜宾）的自然人股东，反担保金额为公司担

保金额的2%，反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次日起算三

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业务是为了满足远东电缆（宜宾）、远东电气（宜宾）、远东铜箔（宜宾）的

资金需求，确保其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远东电缆（宜宾）、远东铜箔（宜

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气（宜宾）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有管控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其提供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15,810.38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56.42%，其中：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808,155.38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54.02%；公

司对其他公司的担保总额为7,655.00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2.41%，公司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